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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名称 设定依据 实施条件 

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活

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小额贷款公司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违

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融资担保公司的经营活

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融资担保公司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违

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经营

活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区域性股权市场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

违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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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地方交易场所的经营活

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地方交易场所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违

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典当行的经营活动场

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典当行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违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活

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融资租赁公司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违

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商业保理公司的经营活

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商业保理公司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重违

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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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扣押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

在严重违法情形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经

营活动场所、设施、财物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 

1.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经营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或者存在严

重违法情形。 

2.按照金融风险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对非法集资有关经营场所的查封和有关资

产的查封、扣押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在调查涉嫌非法集资行为或者处置非法集资过程中，存在证据损毁、危

险扩大等可能性的情形。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程序 

一、审批： 

需要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经分管负责人同意并报主要负责人批准；情况紧急，需要当场采取查封、

扣押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逐级向分管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二、决定： 

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 

三、执行： 

（一）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执法人员应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及查封、扣押决定书。 

（二）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查封、扣押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 

（三）应当制作现场笔录，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行政执

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中予以注明。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

上签名或者盖章。 

（四）应当场清点并制作查封、扣押清单一式二份，写明场所、设施、财物的名称、型号、位置、数

量等，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在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和行政机关分别保存。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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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 

（五）对涉及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现场，进行全程音像记录。音像记录使用专用

设备存储，保存期限为十二个月。 

四、送达： 

查封、扣押决定书及查封、扣押清单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签收。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查封、扣押决定书及查封、扣押清单送达当事人。 

五、处理： 

实施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一）对违法事实确凿，依法应当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没收的，应当依法作出没收处理决定，予以没

收； 

（二）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应当依法作出销毁决定，予以销毁； 

（三）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 

六、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决定。 

（一）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 

（二）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与违法行为无关； 

（三）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扣押； 

（四）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 

（五）其他不再需要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情形。 

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经分管负责人同意并报主要负责人批准后，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并

将查封、扣押的相关物品返还当事人，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在清单上签名或者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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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时限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在期限届满前，经分管负责人同意并报主要负责人

批准后，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送达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并说明理由。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情形 

属于下列情形的，原则上不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一、经调查发现，涉嫌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且不存在证据损毁或危险扩

大等可能性的; 

二、采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 

 


